
苏州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定期检测）

产品名称 苏州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定期检
测）

公司名称 苏州华维贝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1:苏州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定期
2:苏州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定期
3:苏州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定期

公司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经济开发区横泾街道重楼商
务广场3幢1904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057475990 13057475990

产品详情

苏州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定期检测），昆山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定期检
测），吴江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定期检测），常熟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定期检测）苏州华维贝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环境咨询、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和安全咨询的第
三方服务机构，主要提供环境三废检测、废气检测、废水检测、厂界噪声检测、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职业危害预评价、设计专篇、职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职业危害现状评价
、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安全应急预案编制、油烟检测、饮用水检测、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企业排污
许可证申报、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等相关咨询服务。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始终将
服务可靠、作为核心竞争力去打造，始终秉承“诚信求实、创新发展”的企业精神，持续致力于环保行
业，以匠人精神做好服务，赢得越来越多客户与市场的认可。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是公司一贯的宗旨，
未来也将继续秉承客户优先的原则，全力跟随客户需求，不断进行服务改进和创新，努力成为服务、双
的环保公司。

苏州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定期检测）

【检测评价意义】：

全面了解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与浓(强)度，发现存在隐患，保护工人健康;为职业病危害因素申
报提供素材;为职业健康体检提供依据。

【法律法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年12月29日第四次修正版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并确保监测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检测
、评价结果存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定期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并向劳动者公布。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由依法设立的取得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给予资质认可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所作检测
、评价应当客观、真实。

发现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时，用人单位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治理
措施，仍然达不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必须停止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职业病危害因
素经治理后，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方可重新作业。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第5号)

第二十条 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康[2015]16号)

【检测评价周期】：

每年一次

【报告时间】：

自采样结束之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与评价报告。

【职业病危害因素指定点委托检测】

业务概况：主要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遵从客户意愿，对其指定的危害较大的部分工作场所或岗位的指
定检测项目，参照职业卫生相关技术规范尽可能的暴露出被指定场所的职业病危害程度，为委托企业提
供重点岗位职业卫生管理的局部依据、有针对性的做出相应改进。

报告时间：自采样结束之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报告，特殊情况的时限另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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